
证券代码：002274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2019-044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2019年 6 月 5 日，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28），持股 5%以上股东--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藏瑞华”)因自身资金需要，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

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 12,698,195 股，且任

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1%；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

交易日之后的 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

25,396,390 股，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2%。 

2019 年 6 月 10 日，公司实施了 2018 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1.5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因本次公司转增股本事项，

西藏瑞华持股数量由 31,915,567 股变为 47,873,350 股，根据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 

    2019 年 12 月 25日，公司收到西藏瑞华出具的《股份减持进展告知函》，西藏瑞华

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变动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注：西藏瑞华减持股份来源为参与 2015 年华昌化工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西藏瑞华

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

易 

2019-6-28 6.780 255,150 0.0268% 

2019-7-3 7.835 2,981,150 0.3130% 

2019-7-8 8.109 3,330,950 0.3498% 

2019-7-9 8.600 510,000 0.0536% 

2019-7-10 8.696 1,254,500 0.1317% 

2019-7-16 8.146 1,160,000 0.1218% 



2019-9-20 7.833 31,900 0.0033% 

2019-9-26 7.314 255,100 0.0268% 

2019-10-8 7.114 3,322,100 0.3488% 

2019-10-9 7.035 2,754,500 0.2892% 

2019-10-10 7.138 2,000,000 0.2100% 

2019-10-14 7.285 1,159,975 0.1218% 

2019-12-19 6.188 31,900 0.0033% 

大宗交易 

2019-9-18 8.000 11,000,000 1.1550% 

2019-9-20 8.000 5,600,000 0.5880% 

2019-10-10 6.410 2,447,292 0.2570% 

合计 -- 38,094,517 4% 

 

2、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西藏瑞华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47,873,350 5.0268% 9,778,833 1.026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7,873,350 5.0268% 9,778,833 1.026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3、权益变动及信息披露情况 

2019 年 6 月 28 日，西藏瑞华通过集合竞价减持本公司股份 255,15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0268%），本次权益变动后，西藏瑞华持有本公司股份 47,618,2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4.999997%；对此，西藏瑞华及本公司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关

于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详细情况，敬请参阅 2019 年 6月 29 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自上次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后，西藏瑞华累计减持比例

为 3.9732%。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

定。 

2、西藏瑞华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

构和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3、西藏瑞华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截止本公告日，本次减

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三、备查文件 

1、西藏瑞华出具的《股份减持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月 25 日 


